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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宋初思想界，天臺名僧孤山智圓通過對儒/釋二教的新表述，最早

提出了一套儒佛整合理論。基於山外派的心性學立場，智圓以佛教

懺悔之法實為儒學內自訟之深者，將佛教置換為心性層面上的道德

踐履之學。與此同時，智圓又以儒學本旨但在為仁向善，非限於名

教禮學，把對“身”的處理讓渡給儒學。故智圓以釋子身份“修身

以儒，治心以釋”，將儒學因素納入到天臺佛教體系中，從而“完

備化”了原有“純粹”佛教形式，使其呈現出“整體性”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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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公認，儒釋整合是宋代思想發展的主導方向和內在機制，

新儒學（理學）的形成即是一個明證。不過在宋初思想界，天臺山

外派名僧孤山智圓（976—1022）更早提出了“釋道儒宗，其旨本融”

的主張，展開了基於釋教立場的儒釋整合。對於智圓的整合理論，

前彥時賢已有述及，1不乏精彩之論，但關注點較多集中在其思想與

新儒學興起的因緣關係，而於其理論的天臺佛學背景和天臺思想形

態自身的轉化則疏於考察。有鑒於此，本文立足于對智圓山外派理

論立場的分析，著重探討其儒釋整合論與佛學主旨的內在關聯，以

期說明宋初天臺佛教思想形態自身的“形變”和整體化的機制，進

而彰顯宋初佛學在宋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意義。 

一 理懺與自訟 
治心之學是智圓判釋三教時對佛教的定位，也是其對佛教思想

形態的新表述。在傳統的三教論衡中，儒/釋之教均是作為獨立完整

的修行理論體系給出的，區別只是世間法/出世法的不同身份，治心

並不具有必然的佛教身份與價值歸屬。從儒家來看，《大學》已以“三

綱八條目”形式 明確將“修身”與“治心”（正心、誠意）連通起

來，2使之構成為儒家修行實踐的連續性環節。至於佛教，雖然特別

                                                        
1
 錢穆、陳寅恪先生均曾提及智圓開掘《中庸》之旨與新儒學產生的關係。

漆俠先生除指出智圓對宋學（而不單是新儒家）形成的重要作用外，還

突出了智圓的儒家道統觀和文藝觀的意義。分別見錢穆：《讀智圓〈閒居

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84 年；陳

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漆俠：《宋學的

發展和演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2 《荀子·解蔽》中提出“治心”以道，《荀子·修身》中則明確將“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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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了一套對治心念的禪定（止觀）之學，但戒定慧三學體系的施

設表明，佛教對治妄心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對身的處理構成一個整

體。由於儒/釋有著不同的身/心觀念，也就發展出了不同樣式的整頓

身/心的技術。故當智圓以治心為佛教之本務時，這雖是對佛教的拘

束，但同時也是對儒學修行功能的一個限制。在此“轉折”過程中

出現了雙重置換：一方面，佛教將“身”讓渡給儒學，從而將儒學

修身納入到釋子的修行體系中，故修身以儒，治心以釋；另一方面，

儒學雖退出治心之域，但佛教治心之法也涵納了儒學的因素，這就

是佛教懺法與儒學自訟概念的整合。 

1．心具三千 
宋初天臺行懺之風極盛。懺悔本與佛教戒律有關，比丘犯有犯

戒造罪之行，故佛陀以懺悔之制對治之，有思過改正之義。伴隨著

佛教入華，懺悔思想被中國人接受並逐漸儀式化，故產生了專門用

於懺悔的儀式——懺法。天臺佛教對懺法的發展有特別的貢獻，尤

其是天臺智顗對懺悔概念予以新的詮釋，並把懺悔之法融攝到其止

觀修證體系中，將其由事相提升到理法之高度。故在天臺佛學那裏，

懺悔之法有作法、取相（觀相）、無生三種，前二是事懺，後一是理

懺。其中前二者分別破違犯戒律的聲聞罪、破業緣的體性罪，後者

則是破無明煩惱，究竟去除眾罪的本源。
3
由於“惡”之本源問題的

凸顯，懺法在宋代天臺行法中地位進一步突出，由此引發了天臺內

部對於理懺、事懺關係的激烈爭論。其時，知禮有“四明懺主”之

                                                                                                                      
所以正身也”，與“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並置，反映了《荀子》

實將“治心”納入到一個大的“修身”體系中。 
3 聖凱：《論天臺懺法的形成及其思想》，《東南文化》2004 年增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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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遵式則享“慈雲懺主”之譽，均有應請為國行懺祈福之舉，對

大眾施懺濟度之行，於山家派正統地位的確立起到了關鍵作用。不

同於山家知禮極端的行懺苦行，智圓強調的是無生懺悔，純談理觀。

智圓認同理懺，緣於對惡的理解有異於知禮，因為“性中之惡，惡

全是善”，其理論根據便是“心具三千”之說。 

心具三千說乃是天臺性具論與華嚴唯心說結合的結果，在智圓

之前，天臺山外派先驅已經致力於這一整合工作。智圓之師奉先源

清以一念為理、真性，溝通了心具論與宗密的“寂知”之真心，開

啟了心/性融合的序幕。不過直接以一念為真心，為理，這與天臺傳

統相違，有很濃郁的宗密之學的色彩，所以遭到山家四明知禮的批

評，被指責為混亂了心/性、事/理。因是之故，智圓若要將心/性融

合的工作予以推進的話，就必須處理一念與性的轉化問題。在此，

天臺一心三觀的思想傳統給予了智圓以靈感。根據一心三觀說，諸

法同時呈現為空、假、中三諦，故作為一法的當下一念也同樣具此

三諦性，所以智圓說“一家所談剎那妄心即三諦理，具足三千依正

之法”，故“但觀六識妄心即三諦妙性：假故三千宛爾，空故當體

泯然，中故心性不動”。 
4
這樣心與理/性之關係就從外在的心/性

對立模式轉變為俗諦（空前假）妄心與心之三諦的內部關係，這避

免了源清徑直以心言理的不通，也區別於別教偏指清淨真如為理者。 

依此，智圓將湛然的理造三千/事造三千概念表述為：理造乃是

心性能具，事造便為妄心所造（變現），“所變處無非三千者，一性

本具，是能變，即理造也；十界依正是所變，即事造也。不變隨緣，

                                                        
4《金剛錍顯性錄》（下簡稱為《顯性錄》）卷 3，《續藏經》第 100 冊，第

553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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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即事故，十界依正炳然差別；隨緣不變，事即理故，界界三千未

始改移。”智圓既以理/事關係把握心性/妄心，則也就確立了心性/

妄心的體用關係，由有心性之體，方有妄心之用。對此，智圓有一

個非常形象的鏡像之喻：“又可以鏡喻心性，明喻理造，像喻事造，

雖像現有去有住，而明性常具眾像，雖事造有滅，而理性常造三千，

像現全在鏡明，事造不離心性，事理不二，明像常同。”
5
此喻中有

三個基本要素：鏡、明、像，分別譬喻心性、理造、事造。心性如

鏡體，乃是寂然不動的；理造則同鏡之明性，本具眾像；事造乃鏡

之像生，為隨緣而生事像。 

智圓之喻從結構上呈現了兩層體用關係：一層是鏡體與明性關

係，鏡子為明性之體，而明性則為鏡體之用；第二層關係則是鏡子/

明性與像現，鏡子/明性合為後者之體，而像現則為前者之用。將此

兩層體用關係用心具論來表達就是：心性本具三千法（理具三千）

構成第一層體用關係，心性隨緣而生三千法（事造三千）形成第二

層體用關係。從兩層體用關係可以看出，心性自身始終為體，事造

之三千法則不改為用之角色，二者並無有“直接”之體用關係，乃

是以理具之“三千法”為仲介而實現的。換言之，心性“間接”地

成為事造之體，事造則“間接”地成為前者之用。由此，在智圓那

裏，所謂的“由有理造方有事用”要有心性之體的最後支援，而不

似知禮那樣是直接的“理造即融事造”之關係。 

心性/妄心的兩重體用關係實際上將妄心與心性置於一可“調

停”的對立狀態下：心性/妄心表現為真/妄二元對立，但妄心之源

也正是心性之本具三千。因為由有理具（心性能具）方有事造（妄

                                                        
5《顯性錄》卷 3，《續藏經》第 100 冊，第 552 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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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造），則妄心之事造三千非本於妄心自身，乃是源於心性之能具

三千。故此，妄心之成立不在於其遍計而變造諸法，乃在妄心對其

所變造之法來源的無知，其實也就是對心具三千的蒙昧。既然了達

妄心之源就是心具三千，則對妄心的對治也就轉化為對心性的開

顯，也就是即就妄心本身而開顯心性。 

2．理懺與自訟 
心具三千說指示了心性能造三千法為妄心之源，這表明智圓對

根本之“妄”有一深刻理解。與此同時，智圓雖以心性能具三千法

而為妄心之源，但心性理體自身是清淨的，不本具染毒。換言之，

妄心實際上源於心性之性惡法門，而非心性理體自身。由是，智圓

反對知禮的理毒即非性惡說，堅持理毒非是性惡。理毒既非性惡，

則可消伏；性惡為天然法門，不可破。 

理毒概念出於天臺智顗，在《請觀音經疏》一文中，智顗談到

佛菩薩要消伏三種毒害，即事毒、行毒、理毒。其中，事毒即是虎

狼刀劍等也，行毒即五住煩惱也，理毒即是“法界無礙，無染而染，

即理性之毒”。對此三毒，智圓於《請觀音經疏闡義鈔》有自己的

解說，其以為《請觀音經》乃是觀世音菩薩應眾生之請(機)而為眾

生消伏三障之毒，所以此乃菩薩化他，而非自行因果求解脫，“故

觀音說所證之法，治他三障之毒。”6三障之法既是觀音對治之毒，

則三障之一的理毒就不是觀音（聖人）所具之毒，乃是聖人要消伏

的眾生所具之毒，也就暗示了理毒不存于聖人之境界中。觀音（聖）

                                                        
6《請觀音經疏闡義鈔》（下簡稱《闡義鈔》）卷 1，《大正藏》卷 39，第 977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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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眾生(凡)是基於感應關係，而凡聖之能感能應是建立在“理具”

（心性具三千法）的基礎，即“凡由理具三千故能感，聖由三千分

顯故能應”。凡聖感應在於“理具三千”，也就是心性具三千，這

就將傳統“性惡”法門與心具論結合起來。智圓指出，三因佛性對

應于一心三諦三千，“性德緣了本自有之：今三千即空性，了因也；

三千即假性，緣因也；三千即中性，正因也。是故他解唯知闡提不

斷正因，不知不斷性德緣了，故知善惡不出三千”。7顯然，從“緣

了二性”意義上理解性惡法門，乃是堅持傳統性惡論的宗教救度維

度；而認為性惡法門不出三千，則是為性惡論確立了一個心具論的

基礎，所謂“既但立淨性，不云理具三千，則無性惡之義”8。這樣，

依循智顗的聖/凡對性惡之達/不達的邏輯，智圓以為凡聖無別是指

“理具三千”（心性具三千），二者差別乃在對心性的“開顯”程度

不同。觀音既然是悟法成道，則其已證達心性三千；凡夫既尚未覺

悟，則也就諳於心性三千。但即便如此，眾生“能感”，則說明其

對心性三千已有所觸動，而正是因為有眾生這樣的觸動，方有聖者

的應對，消伏其毒害，開顯其心性。就此而言，聖之化他隱含了凡

之自行。智圓講得很清楚，“此咒消除三障用也，顯發三諦力也”9，

這就將除障救度最終落實於心性的開顯上。 

依此，智圓的理毒非性惡立場也就很好理解：性惡乃是聖人心

性所具之化他法門，理障則為理性（心性）隨緣而生之毒害，屬於

修惡，聖人是要憑依性惡法門以去除眾生之修惡。故此，智圓以為

                                                        
7《顯性錄》卷 3，《續藏經》第 100 冊，，第 557 頁上。 
8《顯性錄》卷 2，《續藏經》第 100 冊，第 533 頁上。 
9《闡義鈔》卷 1，《大正藏》卷 39，第 977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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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毒乃是所消伏，性惡則為能消伏，二者不可混同。智圓對理毒與

性惡的分疏確保了心性自體的清淨，同時又以“理具三千”表述性

惡法門，說明了染毒之源。由此，要消除修惡就要了達修惡之源——

性惡。 

妄心之源既在心具三千，則指示了罪業之深重，故要求行懺悔

之法。不過相對注重事儀行懺的山家一派，智圓強調的是無相理觀，

以為懺悔的根本非是著於事相，乃是心性之開顯，心性之開顯程度

決定了行懺之深淺，若“專求好相”，則“恐落魔境”。其曾指出，

小乘“不能觀心即空，名為不懺”，故但懺界內之罪，不懺宿罪。

而界外宿罪則是根本無明，“達無明即法性，名無生懺”。可見無

明的除滅也就是對法性的了達，而同時並不破性惡法門。
10
基於這樣

的懺悔觀，智圓特別將佛教懺悔與儒家自訟概念聯繫起來，故於《湖

州德清覺華淨土懺院記》一文中云：“且吾釋氏之勉懺悔者，其實

自訟之深者，改過之大者。何哉？夫能仁闡一乘寂滅之理，張三世

報應之事。俾乎達其理者則反其妄，信其事者則遷其善。蚩蚩元元，

既不能寡其過，於是乎使觀其心而知罪無相，不曰自訟之深者邪？

對其像而誓不造新，不曰改過之大者邪？”
11
 

智圓在此引入內自訟概念實有深意焉。內自訟之說本出於孔

                                                        
10 知禮則是據別理隨緣說，從性/修兩個層面上把握無明/法性關係。其以

為，約修則忽然不覺而生無明，對性論起，則“從本覺體而有不覺”，

故“其實一切眾生自無始來，唯有迷妄不覺而已”。這就突出了事懺的

必要性和懺法作為一儀式制度的合法性。參見吳忠偉：《圓教的危機與譜

系的再生——宋代天臺宗山家山外之爭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1《閒居編》卷 23，《續藏經》第 101 冊，第 122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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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論語·公

冶長》）。訟者，包鹹注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12

可見，自訟即指對己之過失自責反省，悔過改正。事實上，“過”

一詞在《論語》中頻繁出現，是夫子思想中很重要的概念，雖然其

未對“過”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但“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

衛靈公》）這樣的表述說明，“過”本身並非一定是怎樣的大錯，關

鍵是“知而後改”，所以不要如小人那樣“文過”，而是“過則勿

憚改”，夫子對顏淵的評價即是“不貳過”。實際上，能自訟也就

是為仁，所謂“苟志於仁，無惡也”（《論語·裏仁》。在此，夫子

之言能行內自訟者寡矣，乃說明了自我主動內省以遷善遠惡者之罕

有，故有“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其關注點在能行內自訟之

“人”的“寡少”，而非自訟之難，因為自訟之關鍵在於是否有志

於仁。相對于夫子的不見“斯人”之歎，智圓特別強調的是內自訟

之“行”的“難”義，“噫！能自訟而改過，庶乎為善人君子，難

矣哉，不然何聖師感歎激勵如是之甚也”。
13
藉此對儒家內自訟概念

的重新解讀，智圓實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在儒家那裏，內自訟為

很高之道德境界，差不多只有君子能行修之，故對一般儒者為難行

之法。相反，佛教釋子的懺悔之法能將儒家內自訟之行貫徹落實且

深且大：由有無生理觀，所以佛教之自訟為深；由於有自咨之“假

他人之糾舉”，故改過為大。這樣，通過“釋氏之勉懺悔者，其實

自訟之深者”的表述，佛教懺悔不惟不與儒家之道相衝突，且就是

對道德踐履的推進和實現，是真正實踐了夫子的為仁原則。對比山

                                                        
12 見劉寶楠：《論語正義》。 
13《閒居編》卷 23，《續藏經》第 101 冊，第 122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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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派對懺法苦行的強調，智圓理懺顯然突出的是懺悔的道德實踐意

涵，“治心以釋”意在此也。 

智圓這一處理方法的理論意義在於：其將佛教懺悔表述為儒學

之“自訟”，這是宋初佛學的新“格義”，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

格義不是作為一種“方便”來更好“理解”佛學名相，乃是出於直

接“表述”它的目的。在此，表述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將對教法系統

的身份判定由價值指向轉向功能作用，其實也就是取消了教法身份

與某一價值指向間的必然對應關係。
14
如是，儒/釋就從不同的價值

維度關係轉換到同一價值維度上的不同功能層次的關係。故通過身

份/價值的置換，佛教的身份得以與儒學的價值結合起來，從而“形

變”為新的佛教形態。 

二 為仁與為善 
智圓既治心以釋，則修身以儒。如果說在宋初歷史語境下，前

者尚可被接受的話，那麼後者實被時人視為狂徒、異端之舉，因為

既為釋子身份，如何又以儒學修身安頓自我呢？對此，智圓實有一

理論上的處理：釋道儒宗，其旨本融。這個本融之旨就是“遷善而

遠惡”。為此，智圓對儒學予以了新的解讀，將其定位于為仁向善

之學，而非禮學。為仁者雖不必有現世之福，必得後世令名之大福。

這樣釋子之修身以儒就具有合法性，因為其並非是將自身置於現實

禮法世界中，乃是為仁修身而指向超越的道德世界。 

1．修身與為仁 
                                                        
14 於此我們可以聯繫起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聲音形象與概念之間任意性關

係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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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特指圍繞自我安頓而展開的道德實踐活動，其本是儒家獨

擅之場，與佛教的清淨解脫修行沒有內在關聯，佛教自有一套對治

色身的禪定技術和規範自我的戒律。修身成為佛教需要認真考慮的

問題乃是伴隨著宋代佛教的發展而產生的。正如近年來學界研究所

表明的，宋代佛教其實是相當的興盛，
15
禪宗的景況自不必說，天臺

宗也有相當的發展。不過由於唐宋社會的轉型，帶來了對佛教出世

間法超越性地位的侵削，故宋代佛教的發展有一對合法性的訴求，

其興盛之況有賴於佛教與世俗社會的緊張博弈。緣由于此，宋代佛

教的興盛也帶來了許多問題，這突出表現在佛教僧團清淨性的淡化

和釋子品格的闕失，由此造成佛教雖現繁榮之表像，而記憶體事實

之衰微。對此，智圓極為清醒，感觸頗深：“於戲！大法下衰，去

聖逾遠，披緇雖眾，謀道尤稀，競聲利為己能，視流通為兒戲。遂

使法門罕辟，教網將頹。”
16
智圓還於《勉學》一文中特別突出了求

道/謀利之對舉，感歎人多恥於衣食之匱，不恥學不若人。 

智圓的思慮，顯示了僧界內部存在的問題，至於如何“救

弊”，佛教界雖然有見仁見智之不同，但要求釋子“修身”以德則

是一致的。如知禮曾為“長講”台教之所，要求弟子能具有五德，

包括“戒德有聞，正己待物”、“克遠榮譽，不屈吾道”等。知禮

對修身的重視反映了釋子德行人格於道場維繫的重要意義，不過其

並未將“修身”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自我實踐活動對待，也沒有一

套系統修身理論的提出。事實上，從知禮對行懺苦行的強調可以看

                                                        
15 參見 Peter N. Gregory & Daniel A. Gete:Buddhism in the Sung，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 
16《閒居編》卷 30，《續藏經》第 101 冊，第 141 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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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自我”的安頓在知禮那裏根本上還是通過懺法實現的，這

尤其表現在“身體”的價值是借助“自焚”這樣極端苦行形式而落

實的。換言之，知禮堅持了佛教修行體系對“自我”的控制，沒有

把對自我的處置讓渡給儒學。相對于此，智圓在強調結界以清淨道

場的同時，正面處理了“修身”的問題，凸顯了釋子道德人格的維

度，故明確“修身以儒學，治心以釋”。這一方面“自拘”了佛教

修行之所，將其限定在“治心”之域，另一方面則是將圍繞身體展

開的自我安頓問題讓渡給儒學。當然由此一來，智圓必須要在理論

上處理釋子身份與修身以儒如何統一在一起的問題。這其實就涉及

到如何理解“修身以儒”的意涵，關涉到對“儒學”本旨的新詮釋。 

在智圓之前、特別是隋唐思想界的三教論衡中，佛、道二教居

於主導性地位，儒學則主要是被定位為名教“禮學”。名教既是儒家

的自我身份認同，也是佛教、道教對儒學的賦予，如唐代釋者法琳

云“考周孔六書之訓，忠孝履其端”，17所以關於釋子是否應該行

跪拜之儀的爭論從廬山慧遠一直延續到唐代，唐代釋子彥悰還專門

編撰了《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一書。至中唐古文運動的興起，作

為儒者的韓愈不滿於儒家限於“名教”的身份狀況，故提出儒家道統

說以對抗釋道二教，以為仁義道德乃道之所在，“仁與義為定名，道

與德為虛位”。仁、義既為儒道之本，綱常名教乃有所依，則佛教之

棄君臣之義、去父子之情而求清淨寂滅之道無有合法性。顯然，韓

愈雖意欲確立儒家之道，其目的還是在落實名教，故儒學“禮學”的

身份並未根本改變。即便到了宋初，我們看到士大夫對儒學的理解

也還是以禮言儒，以此分限儒釋，如名士晁迥曾指出：“儒門以禮

                                                        
17《辯正論》卷 1，《大正藏》第 52 卷，第 491 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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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為事，禮在檢其跡，樂在和其心，斯為儒門之本也。夫惟升降揖

讓之容，采章形器之物，繁會節奏之音，鼓舞蹈厲之狀，以為禮樂

者，斯乃儒門之末者也。”18儒家乃“以禮樂為事“，故其本是“檢

其跡”，“和其心”，其末則在追求禮樂的“形式”性一面。故晁

迥認為“儒教本於名與情”，乃在“原情而立法”，即立禮而檢規

人情。 

由於儒家的禮學身份，儒/釋被置於世間法/出世間法的對立格

局中，雖有如《三笑圖》所描繪的儒者與釋人之間的溝通、默契，

但儒釋二教之間難有內在的融通。作為一名釋子，智圓自然未否定

“禮”對於儒學的重要性，但出於對儒釋之旨融通的思考，其並不

以“禮學”為儒家根本之旨所在，而是將“禮”納入到以仁為核心

的五常之中，以“仁義”定位儒學。事實上，檢索智圓的文集《閒

居編》，可以看到相當多篇目是關於儒學這一主題的議論和辨析，如

《善惡有餘論》、《福善禍淫論》、《道德仁藝解》、《周公撻伯禽論》、

《好山水辨》、《勉學》、《誡惡勸善》等。于諸文中，智圓反復申訴

的是仲尼之道“要其所歸，無越仁義五常也”，君子當存仁心“遷

善遠惡”。既然儒學之本不為名教“禮學”，乃是行“仁義道德”

之為善之學，則修身以儒就不是一般性的修身以禮，
19
乃是修身以

                                                        
18 晁迥：《法藏碎金錄》卷 4。 
19 修身以禮的傳統更多來自于荀子，荀子云：“禮者，所以正身也！”（《荀

子·修身》）。根據李晨陽先生的分析，荀子的禮與修身有直接關係，正

身就是修身，“在荀子那裏，善不是發自內心的，而是來自外邊。聖人

教人們修身為善，就是教人們遵循禮義”。見氏著：《荀子哲學中“善”

之起源一解》，《中國哲學史》，2007 年第 4 期。相對于荀子，智圓以人

之性本善，所以修身不是荀子的“積禮義”過程，而是內在之善由“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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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為此，我們可以看到，智圓特別發展了一種將仁等五常原則貫

徹到釋子之日常生活的技術，這尤其體現在他的為文、交友、賞景

等方面。如其有一段關於君子/小人山水之樂的典型論述：“夫君子

之好也，俾複其性；小人之好也，務悅其情。君子知人之性也本善，

由七情而汩之，由五常而複之，五常所以制其情也。由是觀山之靜

似仁，察水之動似知。故好之，則心不忘於仁與知也。”
20
 

君子與小人均有好山水之樂，賞風景之趣，此情無有不同，君

子與小人之別但在對待情之態度：小人唯是“務悅其情”、“以快

其情也”，而君子則是“五常所以制其情也”、“俾複其性”。“觀

山之靜似仁，察水之動似知”，可見即便在自我獨處，面對自然景

致之時，同樣可以以五常修身，這其實是將儒學仁學從立基於禮法

世界轉換到一個新的場景：自我日常情感的表達世界。於此世界中，

人若不以五常制情，則有墮為土木禽獸之虞，所以，智圓勉學不已，

以為“學不須臾怠，道不可須臾離”，怯同土木禽獸而不“成”人

也。為此，智圓處處為學，時時為學，故云：“雖或傍佯戶庭，夷

猶原野，以暫頤養目觀，心思亦未嘗敢廢於學也。由是登山則思學

其高，臨水則思學其清，坐石則思學其堅，看松則思學其貞，對月

則思學其明。萬境森列各有所長，吾悉得師而學之。萬境無言而尚

可學；人之能言，雖萬惡則必有一善也。師一善以學之，其誰曰不

然乎。”
21
目之所及即有可學之處，則學的過程就是“見賢思齊”，

內省自我，也就是為仁。 

                                                                                                                      
亂”而回復到“治”的狀態。 

20
《閒居編》卷 25，《續藏經》第 101 冊，第 127 頁下、128 頁上。 

21
《閒居編》卷 25，《續藏經》第 101 冊，第 114 頁下、115 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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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善與大福 
智圓以儒學本是仁學，其主旨是“遷善遠惡”，這就把“為

仁”之學置換為“為善”之學，由此智圓基於釋子身份展開對儒家

仁學的解釋學。
22
儒學既是為善之學，則儒學也就面臨著德行與福報

的統一性問題，因為若善惡無徵，則為善的合法性難以保證。為此，

針對唐代士人牛僧儒“善惡無餘論”，智圓撰《善惡有餘論》，申明

善惡有餘之旨。“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之說

乃出於《周易·坤卦》，其指現世之人的善惡之業必將影響到後代，

或澤被子孫或遺禍後人，故為“餘慶”、“餘殃”。顯然，此說的

給出乃是基於現實經驗世界中因果不成、善惡無徵之況，對福/德統

一的處理，對行善合法性的確認。然對此說，唐代士人牛僧儒頗不

以為然，故於《善惡無餘論》中提出“積善慶於身，積不善殃於身，

俱無餘也”的說法。
23
其以為人之行為與果報當繫於一人之身，不存

在著行為主體與承受主體之分，故善惡之行並無有對後世家人之效

應。對於僧儒之說，智圓雖部分認可，然“理則美矣，奈何反聖人

之經乎”，以其非是圓滿的解說。為了維護儒典餘慶/餘殃說的合法

性，智圓提出了自己的詮釋：“夫餘殃餘慶之說蓋繫於己，不繫於

子孫也。何哉?且士有履仁義盡忠孝者之謂積善也，豈但享福于一

朝，其實垂令名於百世也。垂令名於百世，非餘慶耶?其悖逆殘賊者

                                                        
22 李幼蒸先生近年提出一個仁學解釋學的概念，指出儒家仁學的結構主義

特徵，即有一個歷史形態（孔孟思想）和一般性基本倫理學形態的區分，

這樣原始仁學可以通過“擴解”而成“新仁學”。參見氏著《仁學解釋

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年。李先生這一提法可以幫助我們進

一步理解智圓如何以釋子身份“擴解”原始仁學。 
23《閒居編》卷 18，《續藏經》第 101 冊，第 106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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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謂積惡也，豈但速禍於一朝，其亦垂醜名於百世。垂醜名於百世，

非餘殃耶。”
24
 

智圓吸收了牛僧儒的積善慶，積不善殃俱於身的觀點，但將之

推廣到餘慶/餘殃，此之“餘”于智圓而言即是身後之令名/醜名。

名者，人之指代也，人過留名，人已亡而名可傳之百世，故名之意

義大矣。名之好壞繫於人之所為，善行有好名，惡行有醜名，故當

慎其行也。身後之好名即是餘慶，惡名則為餘殃。智圓以“令名”

的形式重新確立了“餘慶”之有效性，這自然是對傳統意義上的

“慶”觀念的改變。世俗之人以一世之富貴崇高、安康壽考之謂福，

以一世之貧賤側陋、刑戮短折之謂禍，對此，智圓以為此乃庸人之

情。相對於這種俗人之小慶，還有君子之大慶。在《福善禍淫論》

一文中，智圓說道，“夫君子之謂禍福者，異乎哉。為仁者有大順

之顯名，垂於億載之下，雖童子婦人猶知，貴而好之，非福如何?

豈以一世貧賤。側陋刑戮，短折之為禍也。……為不仁者，有至惡

之顯名，垂於億載之下，雖童子婦人猶知，賤而惡之，非禍如何?

豈一世富貴崇高、安康壽考之謂福也。”
25
垂億載之令名即是大福，

即便生前壽短貧陋。故儒家君子雖處貧賤、困厄，可以不改其為仁

之道，因為君子之求大者、遠者，垂億載之美名即是君子所求之大

福。這樣，智圓即以令名說確立了行善之有效性，統一了儒家思想

中的福/德問題。 

對餘慶/餘殃說的維護顯示了智圓對儒典的遵從，不過更值得

                                                        
24《閒居編》卷 18，《續藏經》第 101 冊，第 107 頁上。 
25
《閒居編》卷 18，《續藏經》第 101 冊，第 109 頁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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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關注的是其論證方式的特別性，因為其很有意思地把《周易》

中的餘慶/餘殃說與《論語》中的“為仁”思想聯繫起來，從而證明

君子為仁必得大福之報，故為仁是有效的。事實上，餘慶/餘殃說與

“為仁”處於不同之經典語境，二者之間並沒有特別之關係。餘慶/

餘殃說乃是一般性探討世間之人行善的有效性問題，而為仁之說則

是特別說明儒家君子仁道的由己自得之樂。儘管《論語》給出的“顏

子屢空”之例突出了君子為仁與困窘處境的矛盾性，夫子並未就此

引向對為仁有效性的追問，因為“為仁由己”,所謂“仁遠乎哉？我

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為仁既全在於己，則外在境遇

不足慮也，也就以“回不改其樂”之自得之樂消除了意義危機。至

於不堪之境域，夫子歸諸“命”，實不予以正面處理。事實上，夫

子並未在“為仁”與個人境域之間建立一必然因果關係，正如夫子

曾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

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

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裏仁》）

此段文字的核心思想是“不違仁”，夫子強調君子無終食之間違

仁，不可以造次、顛沛之故而去仁，故君子是“裏仁”，始終居於

仁中。因是之故，仁就與富貴/貧賤無有干係。因為富貴/貧賤之

“得”有賴諸多因素，或因道，或不以其道，故其與道之關聯無有

必然之因果性。對於不以道取之的富貴，則不居之、享之；對於不

以道得之的貧賤狀態，亦不去之、離之。前者很好理解，因為夫子

有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不可理喻的是後者：“貧賤”

與“不道”有關聯嗎？事實的確如此，按照夫子的理解，富貴/貧賤

都有可能由“不以其道得之”，所以君子自然要棄舍不義之財，同

時也要忍受目前這種由不道所帶來的潦倒狀態，至於由因道而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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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窘之境，則更應該安之若素。 

相對於《論語》洋溢著由“不違仁”而帶來的自得之樂，當智

圓將《周易》中的餘慶/餘殃說與《論語》中的“為仁”聯繫起來時，

其把君子之“為仁”特別表述為一種“為善”，將為仁/違仁對舉轉

向為仁/不為仁對比。為仁既是為善，則為仁/不為仁也就是為善/

為惡，由此帶來了令名/惡名之不同。這樣，只是要把現實之富貴換

成身後之令名，“為仁”與富貴的非因果關係就轉換為一種因果關

係。 

君子為仁必得後世之令名，此意涵深刻。為仁與令名之間因果

關係的建立不僅解決了為仁與屢空之境的不協尷尬，而且由此確立

了一個超越的道德秩序，給出了一個超越性的評價系統——普遍之

“善”。由有此普遍之善的存在，垂億載之令名方可維持，從而為

君子為仁行善提供了一個終極性的保證。故在現實之名教禮法世界

中，君子為仁行善不必然有福報，但其必然會在超越的道德世界中

得令名大福。既已明儒家為仁修身之旨，則釋子之修身以儒非是限

於世間之名教禮法，而是為仁向善，指向一個超越的道德世界。故

智圓雖蒙異端之名，受側目之視，而堅持於治心以釋外，修身以儒，

“拳拳服膺，罔敢懈慢”。 

智圓儒釋整合的思想在宋初思想史上有著重要意義。智圓的學

說主張不是單獨作為儒釋關係理論而提出的，而是在宋初天臺佛學

內部激烈的教義之爭的背景下形成的，故與其山外派的理論立場有

著內在的關係。面對佛教合法性的危機，知禮意欲以極端性的圓教

理念“自拘”佛教，以行懺苦行之“治惡”表達其“治世”功能。

不同于知禮，智圓將佛教表述為心性開顯之“治心”之學，以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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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治本”而間接參與到人間秩序的建設中。
26
由此，佛教雖自拘而

將“修身”讓渡給儒學，然“修身以儒”不但為儒者之務，亦成為

佛教釋子修行實踐的必要組成部分。通過這樣的處理，智圓將儒學

因素納入到佛教體系中，從而“完備化”了原有“純粹”佛教形

態，使其呈現出“整體性”的形態。就此而言，宋初“沙門的士大

夫化”和“釋教的儒學化”不可理解為佛教對儒學的單向轉化，而

必須將其作為佛教思想形態整體化模式下的組成要素來考慮。天臺

佛學開啟了宋初的整體性思想形態，這對我們理解宋代儒學的復興

尤其是理學的崛起具有相當的啟發意義，也有助於我們更多從思想

形態的生成機制角度思考新的學說體系的形成。 

                                                        
26 余英時先生對此問題關注的角度是：由於北宋佛教的儒學化和沙門的士

大夫化導致的儒釋的互動，佛教亦提出了對人間合理秩序建設的要求。

見氏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篇），三

聯書店，2004 年。 


